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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帶一路」高峰會對全球經貿影響及商機 

摘要 

2017 年 5 月 14 及 15 日中國在北京舉辦「一帶一路」國際合作

論壇高峰會。此為 2013 年提出倡議後，首次舉辦大規模且高規格

會議，會議成果清單高達 270 多項，包括相關領域的合作文件和

協議、舉辦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等，並提出增資絲路基金、開展人

民幣海外基金及專項貸款等新措施。會後另一股抗衡的勢力—日

印、印俄合作也快速整合中。根據亞洲開發銀行(ADB)的最新預估，

2030 年以前亞洲光基礎建設商機每年約 1.7 兆美元，ADB 無法完

全滿足新興的需求，這也提供一帶一路發展的利基。因此，本文建

議：(1)從中國既有平台、機制和政策資源對接沿線國家發展；(2)

從台商利基的重點產業和領域對接商機；(3)結合新南向政策，順

勢切入日印合作聯盟。 

一、 前言 

2017 年 5 月 14 及 15 日在北京舉辦「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除了

中、英、俄等 29 個元首及政府首長出席的圓桌峰會外，還有 130 多個家包括政

府官員、國際和區域組織負責人、金融機構負責人、企業家、專家學者等，共計

1,500 多位中外人士共同參與一場高級別全體會議和 6 場平行主題會議模式，討

論的重點圍繞基礎設施、產業投資、經貿合作、能源資源、金融合作、人文交流、

生態環境和海上合作等八個方面，提出實施路徑，凝聚合作共識。 

習近平主席公布中國為「一帶一路」注入強大動力，除了發展所有參與國的

友好合作，早日啟動已達成協議實務合作項目外，在擴大資金支援方面，如新增

絲路基金 1,000 億人民幣，鼓勵金融機構開展人民幣外基金業務約 3,000 億人

民幣規模等；積極建設自由貿易網絡，並從 2018 年起舉行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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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各國加強創新合作，啟動「一帶一路」科技創新行動計畫，開展科技人員交流、

共建聯合實驗室、科技園區合作、技術移轉等４項行動；幫助參與「一帶一路」

建設的開發中國家和國際組織設更多民生項目；設立「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

論壇後續聯絡機制，打造人文合作新平台等。峰會中雖有印度因印巴主權糾紛而

拒與會，會後亦有歐盟國家要求透明財政資料和環境標準而拒簽部分貿易聲明，

但整體而言，對沿線國家對中國給予電力發展、水利設施、鐵路建造，以及資金

等協助國內基礎建設開發，皆給予正面支持回應。 

峰會迄今雖已過一個多月，其後續發展，如被邊緣化的日本，在５月底完成

推動日本企業基礎設施系統出口戰略修正案，並編入 2017 年日本經濟財政運營

的基本方針之中。安倍首相在 6 月出席「亞洲的未來」會議曾提及「一帶一路」

倡議若能充分納入包括基礎設施建設實行透明公平的採購等國際社會共識，並能

與環太平洋地區自由、公平的經濟圈相互融合，就向中國「一帶一路」提出合作

的想法(參見附註1)；而質疑中國與巴基斯坦在印巴爭議地區建設的印度，除了與

日本聯手推動「自由走廊」（Freedom Corridor）計劃，並在俄羅斯引介參與上

海合作組織（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SCO，簡稱上合組織）

高峰會，與俄羅斯商議制衡中國透過「一帶一路」增強中亞的影響力，以加強雙

方與中亞區域的經濟連結計畫(參見附註2)。 

無論從沿線國家經濟發展，或者質疑中國「一帶一路」倡議誘發政經勢力的

轉變來看，說明了「一帶一路」對全球未來 10-20 年經貿發展有相當深遠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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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對台商而言，以目前的實力尚無能力參與基礎建設的部分，但其後續所帶動

的城市、創新的商機反而會與日俱增。因此，為了協助國內產業掌握「一帶一路」

峰會後的經貿商機，本文整理「一帶一路」峰會的重要議題及後續發展與影響，

並對企業提出未來因應此趨勢的建議。 

二、峰會重要議題 

從 2013 年習近平主席訪問哈薩克斯坦和印尼之際，分別提出共建「絲綢之

路經濟帶」和「海上絲綢之路經濟帶」的戰略構想，同年十八屆三中全會把「一

帶一路」升格為國家戰略。2014 年 11 月習主席增資絲路基金 400 億美元，同

年 12 月份由中央公布「一帶一路」戰略規劃的內部文件（「14 號文件」）。2015

年 3 月由發改革、外交部、商務部聯合發布「一帶一路」的綱領性文件—《推動

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 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願景與行動》。在 2016 年 11 月

的第 71 屆聯合國大會的第 A/71/9 號決議首次寫入「一帶一路」經濟合作倡議，

表現國際社會對推動「一帶一路」的普遍支持。 

「一帶一路」執行迄今已過 3 年多，因此，在今年擴大舉辦峰會別具意義，

除了可檢視過去執行的成效外，並藉由參與國、組織間溝通與交流，凝聚未來合

作的共識。 

(一). 「一帶一路」執行成果 

依據中國商務部統計，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從 2011 年 746.5 億美元，增

加至 2015 年 1,456.7 億美元，成長 95.1%，其中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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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從 99.3 億美元成長至 189.3 億美元，增加 90.6%。根據聯合國 2017 年 6 月

7 日公布《2017 年世界投資報告》報告顯示，2016 年中國對外投資創歷史新高，

達到 1,830 億美元，首次成為全球第二大對外投資國，根據中國商務部公布中國

企業對「一帶一路」沿線的 53 個國家進行非金融類直接投資 145.3 億美元，較

2015 年下降 2％，且占中國非金融類對外投資 1,701 億美元的 8.5％，主要流向

新加坡，印尼，印度，泰國，馬來西亞等國家地區。 

表 1 2011-2015 年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直接投資 

單位：億美元 

區域別/年度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整體 746.5  878.0  1,078.4  1,231.2  1,456.7  

    一帶一路 99.3  133.2  126.4  136.6 189.3  

東亞 4.5 9.0  3.9  5.0  -0.2  

東南亞 59.1  61.0  72.7  78.2  146.4  

南亞 9.1  4.4 4.6  15.2  11.5  

中亞 4.5  33.8  11.0  5.5 -23.3  

西亞北非 13.5  15.2  22.6  23.6  23.1  

東歐 8.5 9.8  11.6  9.1  31.8  

註 1：係因哈薩克斯坦及土庫曼斯坦的投資額減少 

註 2：係因中國對蒙古的投資減少。 

資料來源：中國商務部，＜歷年中國對外投資統計公報＞，2007 年-2015 年。 

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貿易方面，貿易額從 2011 年 36,418.6 億美元，增

加至 2016 年 36,856.2 億美元，成長 1.2%，其中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投資

額從 8,942.1 億美元成長至 9,536.2 億美元，增加 6.6%，占比則從 24.6%增加

到 25.9%。從區域別觀察，對東南亞貿易成長 25.4%，占比從 40.6%增加至 47.8%

最多，對南亞貿易成長 14.5%，占比從 10.9%增加至 11.7%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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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011-2016 年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貿易 

單位：億美元 

區域及年度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整體  36,418.6   38,671.2   41,589.9   43,015.3   39,530.3   36,856.2  

    一帶一路  8,942.1   9,599.4   10,406.0   11,204.6   10,023.5   9,536.0  

東亞  64.3   66.0   59.6   73.2   53.6   45.9  

東南亞  3,632.6   4,003.0   4,436.5   4,803.6   4,718.7   4,554.4  

南亞  974.1   930.6   962.8   1,060.2   1,112.0   1,115.0  

中亞  396.5   459.5   502.7   450.1   326.2   300.5  

西亞北非  2,434.5   2,616.7   2,873.4   3,156.9   2,481.0   2,152.0  

東歐  1,440.1   1,523.6   1,571.0   1,660.6   1,332.0   1,368.2  

資料來源：國家信息中心「一帶一路」大數據中心，＜2017「一帶一路」貿易大數據報告＞，

2017。 

在產業合作方面，中國已在「一帶一路」沿線的 20 個國家建設 56 個合作

區，占在建合作區總數 72.7%，累計投資 185.5 億美元，入區企業 1,082 家，總

產值達到 506.9 億美元，增加當地稅收 10.7 億美元及創造 17.7 萬個就業機會。

在服務外包合同額方面，則由 2011 年 447 億美元升至 2016 年 1,537.1 億美元

(參見附註3)，離岸執行額從 2011 年 238 億美元增至 2016 年 735.2 億美元，

離岸服務外包占服務出口總額從 2011 年的 13%提至 2016 年的 25%，總離岸

服務外包規模約占全球市場的 33%，穩居世界第二，其中承接「一帶一路」沿線

國家服務外包執行額由 2011 年的 43 億美元提升至 2016 年 126.6 億美元，占

比由 17%增加至 17.2%。 

此外，在中國對外承包工程方面，累計 3 年多來對「一帶一路」沿線 61 個

國家簽署合同額超2,790億美元，其中2016年新簽承包工程項目合同8,158份，

合同額約 1,260.3 億美元，占 2016 年新簽合同的 51.6%，較 2015 年成長 36%；



6 
 

完成營業額為 759.7 億美元，占 2016 年總額的 47.7%，較 2015 年成長 9.7%。 

而根據最新統計，中國 2017 年 1-4 月對「一帶一路」沿線的 45 國家非金

融直接投資 39.8 億美元，占同期對外投資總額的 15.1%，占比亦較 2016 年同

期增加 6.9 個百分點，其中投資額超過 1 億美元包括新加坡、寮國、印尼、巴基

斯坦、馬來西亞、柬埔寨、俄羅斯、阿聯酋、緬甸、伊朗、越南、斯里蘭卡等 12

國，且是寮國、柬埔寨、巴基斯坦、烏茲別克斯坦等國最大外資來源國。對沿線

的 61 個國家新簽承包工程項目合同 1,862 份，合同額 318.5 億美元，占同期中

國對外承包工程新簽合同額的 51.5%，亦較 2016 年同期成長 2.3%；完成營業

額 189.5 億美元，占同期完成營業額的 48.1%，亦較上年同期成長 5.6%，無論

從投資或合作來看「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不僅成為中國企業外投資的熱點，且其

對中國在全球的經濟作用和地位也日趨重要。 

 (二). 「一帶一路」峰會重點成果 

此次「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所達成重要共識，包括面對世界經濟的

挑戰，將致力推動「一帶一路」建設合作，支持加強經濟政策協調和發展戰略對

接，實現協同聯動的發展。因此，圓桌峰會發表聯合公報，緊扣聯合國「2030 年

可持續發展議程」（以下稱「議程」）(參見附註4)所描繪的發展願景，透過公布六

大合作目標、五大合作原則下，經由國際、地區和國別合作框架和倡議間溝通協

調，為推動雙邊、三方、區域和多邊互聯互通和可持續發展帶來合作契機，未來

推動包括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民心相通等五大重點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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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措施。在加強化政策溝通與交流之下，計有 270 項議題達成廣泛共識及成

果，會後習近平主席宣布 2019 年將再舉辦第二屆高峰論壇。 

在成果清單項目中，涉及宏觀政策和發展戰略的對接、貿易投資合作或基礎

設施互連互通，以及產業和金融等領域務實合作行動。即表示峰會交流之後，未

來在建設規劃的協調上，將可再進一步促進各國貿易、金融等經濟政策對接「一

帶一路」建設。中國為重大項目提供相關資源，包括促使貿易投資自由化及便利

化，支持創新發展、跨境電子商務及大數據與智慧城市，以及與區域對接計畫等

項目，並可培育新業態產業模式，形成優勢互補局面。 

經由此次廣泛的交流，除了更確定重點領域和行動路徑，讓基礎設施更加完

善，人文交流更加緊密，持續將互連互通作為重點合作的基石。在軟聯通作法，

開展資訊及監管等互換，海關事務領域合作，規則和標準體系的兼容等。另外，

包括綠色低碳的節能、融資管道的拓展及金融保障體系的穩定，以及教育交流、

採購人員往來便利化等措施。以下表３，就此次峰會重要成果清單，簡要摘錄歸

納之。 

表 3 「一帶一路」國際合作論壇高峰會部分重要決議 

五大類 成果項目 備註 

推進戰略對

接，密切政

策溝通 

1.國家間及其部門等合作備忘錄或雙邊合作規劃等 蒙古、巴基斯坦等國 

2.與國際組織簽署合作文件 聯合國䦒發計劃署、工業發

展組織、世界經濟論壇等國

際組織 

3.公布《「一帶一路」融資指導原則》  

4.發布個別區域或領域等合作行動或指導等文件 

(1)《共建「一帶一路」：理念、實踐與中國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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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類 成果項目 備註 

(2)《推動「一帶一路」能源合作的願景與行動》 

(3)《共同推進「一帶一路」建設農業合作的願景與行動》 

(4)《關於推進綠色「一帶一路」建設的指導意見》 

(5)《「一帶一路」建設海上合作設想》 

5.定期舉辦「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成立論壇諮詢

委員會、論壇聯絡辦公室 

 

6.成立「一帶一路」建設促進中心，建置「一帶一路」官網，

發布海上絲路貿易指數。 

 

深化專案合

作，促進設

施聯通 

1.運輸或基礎建設領域協定或合作備忘錄等 烏茲別克、土耳其、巴基斯

坦、緬甸等國 

2.國家及國際組織間有關核能及能源領域協定或合作備忘錄

等 

泰、瑞士及巴基斯坦等國；全

球能源互聯網發展合作組

織、聯合國經濟和社會事務

部等國際組織 

3.水資源相關領域合作備忘錄等 波蘭、巴基斯坦及柬埔寨等

國 

4.《資訊技術合作諒解備忘錄》 阿富汗 

5.中柬聯合海洋觀測站的議定書 柬埔寨 

6.《中國、白俄羅斯、德國、哈薩克斯坦、蒙古國、波蘭、

俄羅斯鐵路關於深化中歐班列合作協定》 

中、德、哈、俄等國 

7.相關融資合作協定 印尼、寮、埃、塞爾維亞、𧻗、

哈薩克、柬、蒙古、緬甸等國 

擴大產業投

資，實現貿

易暢通 

1.經貿合作協定 巴基斯坦、越南、柬埔寨等國 

2.有關自由貿易協定等文件或備忘錄 格魯吉亞、摩爾多瓦、蒙古等

國 

3.促進投資領域合作 斯里蘭卡、蒙古等 

4.海關事務合作 阿富汗、哈薩克斯坦、波蘭等

國 

5.邊境經濟合作區備忘錄 尼泊爾及緬甸等國 

6.公布推進「一帶一路」貿易暢通合作倡議 60 多個國家部門及國際組織 

7.國家產業領域合作 

(1)中小企業；(2)電子商務；(3)產能合作；(4)農業 

吉爾吉斯斯坦、捷克、越南、

塞爾維亞、埃及等國 

8.促進國際物流大通道建設及實施《國際公路運輸公約》  

9.檢驗、檢疫、標準、計量及認證認可等相關合作 蒙古國、哈薩克斯坦、吉爾吉

斯斯坦等國 

10.相關產業或專案融資合作 白俄羅斯、柬埔寨、埃塞俄比

亞、老撾等國，在工業園、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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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類 成果項目 備註 

電設施、化工、石化等領域 

11.中國從 2018 年起舉辦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  

加強金融合

作，促進資

金融通 

1.絲路基金新增資金 1,000 億元人民幣  

2.人民幣海外基金規模，預計約 3,000 億元人民幣  

3.中俄地區合作發展投資基金，總規模 1,000 億元人民幣  

4.與多邊機構簽署關於加強在「一帶一路」倡議下相關領域

合作備忘錄 

 

5.設立多邊開發融資合作中心  

6.參與「數位哈薩克斯坦 2020」規劃合作框架協定  

7.絲路基金的夥伴關係基礎備忘錄及合作協定 分別與上海合作組織；銀聯

體與烏茲別克斯坦等 

8.設立專項貸款 

(1)基礎設施；(2)產能合作；(3)金融合作；(4)專項 

中國國家開發銀行及進出口

銀行，相當於 3,800 億元人

民幣 

9.各國銀行間合作 

(1)投資基金；(2)融資或貿易融資；(3)債券承銷；(4)合作行

動計畫等 

含白俄羅斯、塞爾維亞、波

蘭、斯里蘭卡、埃及等中外銀

行 

10.成立亞洲金融合作協會  

11.銀行與國際組織合作 

(1)中國能力建設中心；(2) 促進「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可持

續工業發展有關合作的聯合聲明 

IMF、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等

國際組織 

增強民生投

入，深化民

心相通 

1.未來 3年援助沿線開發中國家的規模不少於 600億元人民

幣 

 

2.提供援助 

(1)與國際組織的援助協定；(2)20 億元人民幣緊急糧食援助；

(3)增資向南南合作援助基金 10 億美元；(4)提供國際組織

10 億美元，設立難民獎學金等 

世界糧食計畫署、聯合國國

際移民組織、聯合國兒童基

金會等國際組織 

3.各國及組織間文化領域合作 

(1)互設文化中心；(2)文化協定；(3)《中國－聯合國教科文

組織合作諒解備忘錄（2017－2020 年）》 

黎巴嫩、土耳其等國及聯合

國教科文組織 

4.民生相關領域合作 

(1)旅遊：(2)教育；(3)環保(公布建立「一帶一路」綠色發展

國際聯盟倡議)：(4)衛生：(5)新聞及媒體 

俄羅斯、哈薩克斯坦、波黑、

愛沙尼亞、蒙古、匈牙利等國

家 

5.啟動《「一帶一路」科技創新合作行動計畫》，實施科技人

文交流、共建聯合實驗室、科技園區合作、技術轉移等四

項行動 

 

6.設立「一帶一路」財經發展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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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類 成果項目 備註 

7.智庫合作 

(1)智庫合作促進；(2)啟動「增進『一帶一路』民心相通國際

智庫合作專案」；(3)公布《絲路國際智庫網路北京共同行

動宣言》 

柬、汶、以、阿爾巴尼亞等國 

資料來源：「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網址:http://www.beltandroadforum.org/GB/index.html 

 

三、 未來發展趨勢及影響 

中國作為「一帶一路」的首倡國，經由峰會交流，不僅與沿線國家和國際組

織進行全面的政策和發展戰略對接，確立未來「一帶一路」的重點領域和路徑圖，

而在推動經濟走廊建設、重大項目合作、資金支援等面向提出新的措施，也為那

些投入「一帶一路」建設的企業，提供更堅實的投融資支援力度，將會使得「一

帶一路」產生“一加一大於二”的加乘效果。 

(一). 對全球影響：對接「議程」的「加速器」 

對全球經濟影響方面，亞洲開發銀行（ADB）第 50 屆理事會年會時，中尾

武彥行長表示 ADB 將繼續滿足新興國家不斷變化的需求，但在 2030 年以前每

年亞洲基礎設施需求規模約 1.7 兆美元，單憑 ADB 是無法滿足資金需求。因此，

中尾行長也提到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構想，「如果有好項目，存在合作的可

能性」。 

而聯合國計劃開發署今年 5 月公布「中國企業海外可持續發展報告」也指出

2016年中國企業對全球 164個國家和地區的 7,961家境外企業進行非金融的直

接投資 1,701.1 億美元，已創造超過 280 萬個就業機會，其中非中國籍員工超過

120 萬人。該組織駐華羅世禮代表（Nicholas Rosellini）更進一步表示「一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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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是「議程」的「加速器」，可以連接不同的國家，促進跨地區合作。「一帶一

路」倡議不僅加強和改善互聯互通，通過基礎設施投資來促進人員聯通，這種理

念及倡議內容適用於全世界。 

(二). 對中國影響：影響力從經貿領域擴展至全方位、多層面 

「一帶一路」峰會後，在中國啟動多項新措施下，預期可能出現３個高潮(參

見附註5)，其一是中國貿易額會因對沿線國家的進口持續增加，導致貿易順差持

續減少，甚至持平。但整體來看，民間企業的貿易額將會在未來十年間仍可持續

發展，尤其是機電和高科技等相關產品的出口企業。 

其二是中國對外投資將出現井噴式發展，在絲路基金、人民幣海外基金與中

國境內相關銀行提供的專項貸款等資金融通的支援，加上中國已與 54 個屬於「一

帶一路」沿線國家簽訂雙邊租稅協定或協議等，形成世界上第三大雙向互惠協定

網絡，此將有助降低企業對外投資的風險，未來將出現國有企業、民營企業、微

型企業同時並進「走出去」的局面，且企業投資領域也將從原有的能源、基礎設

施、紡織、鋼鐵等轉向農業、服務業、旅遊業、IT 產業等，未來，跨境電商數量

可能以年平均 50%的增速，帶動相關物流業的蓬勃發展。 

其三是中國的影響將由從經貿領域到全方位、多層次的大發展時期，尤其

2016 年公布《推進共建「一帶一路」教育行動》後，已與 46 個國家和地區簽訂

學歷學位互認協議，其中有 24 個「一帶一路」國家。另在實施「絲綢之路」留

學推進計劃方面，2016 年選拔 226 名國別區域研究人才赴 34 個國家，同時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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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立「絲綢之路」中國政府獎學金項目，每年向沿線國家額外提供不少於 3,000

個的獎學金新生名額。且中國企業對沿線國家進行投資合作，已有較高的企業社

會責任意識，能將理念轉化為實踐，如對當地社區的公益投入、或積極進行員工

本地化聘僱、中外員工的薪酬待遇及培訓皆平等對待，同時企業遵守當地的人力

資源、職業安全保障及環境保護等相關的法律規定。 

(三). 日印等抗衡國：日印、印俄等新結盟、新經貿發展的形成 

峰會後，中國「一帶一路」的影響領域將跳脫單純的經貿關係，逐漸擴展至

全方位及多層面。從一帶或一路的路徑規劃來看，位於東北亞的日本並不在合作

夥伴內，日本勢必被邊緣化，加上中國的海上之路，恰好與日本進口中東原油、

天然氣及向歐洲運輸貨櫃等路線重合，也讓日方憂心能源運輸路線的穩定。而印

度洋上的印度與巴基斯坦則是「一帶一路」政策不可或缺的夥伴，印度近年來經

濟快速成長，但也不會拒絕來自中國自發性的金援與建設投資，然而中國與巴基

斯坦「中巴經濟走廊」及在印巴爭議之地—喀什米爾區蓋油管、水利等設施，反

而讓印度對中國產生戒心。 

日本安倍首相雖然在 6 月 5 日「亞洲的未來」國際交流會議提及「一帶一

路」倡議，若能充分納入基礎建設能夠透明、公平的採購及開放等國際共識，並

與環太平洋地區經濟圈相互融合，則有向中國提出合作的想法。其實，從這幾年

日本在亞洲基礎設施的爭奪戰屢遭中國搶標，日本政府已陸續檢討推動日本企業

基礎設施系統出口戰略修正案，包括日元貸款手續時間要縮短至 1 年半、或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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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國際協力機構(JICA)在非洲以歐元計價海外投融資方式，甚至針對目標國的

城市建設計劃，要從設計階段的方案提供、法律制定、人才培養和籌資等進行全

面支援，以“套餐”型服務模式出口基礎設施，增加獲取訂單機會，此次的相關

修正規劃也編入 2017 年日本經濟財政運營的基本方針之中。像 JICA 今年６月

8 日針對柬埔寨唯一對外的國際港口施亞努港灣公司上市並出售 25%股權的一

半進行收購，就是想打破中國藉由「一帶一路」參與各國主要港口運營的姿態，

並確保日本能源運輸路線的穩定。 

印度不僅缺席「一帶一路」國際合作論壇，在同月舉行的「非洲發展銀行大

會」中與日本討論推動從亞太延伸到非洲的「自由走廊」，計劃日、印聯手在非

洲、伊朗及東南亞投資多項基礎建設；６月份印度針對首度參與上合組織時傳出

「給中國一個和印度慢慢磨合一帶一路的機會」說法，直接由外交部錫利瓦斯（G 

VSrinivas）次長回應，表明所有簽署的文件皆與「一帶一路」議題無關，反倒是

為制衡中國透過「一帶一路」增強中亞的影響力，與俄羅斯聯手加強與中亞區域

的經濟連結計畫。 

另外，日印企業聯盟合作方面，像日本三井物產與印度塔塔集團規劃共同承

接印度洋的交通要衝—斯里蘭卡可倫坡港的擴建工程和運營的綜合訂單，除了今

年 4 月日本政府開發援助(ODA)已擬訂該國 450 億日元貸款額度外，未來聯盟

拿下訂單後，將由日本國際合作銀行(JBIC)和海外交通與都市開發事業支援機構

進行投融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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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對台商影響與建議 

「一帶一路」倡議屬於全球性戰略布局，峰會後所啟動的新措施，展現戰略

性鏈接，包括能源，基礎設施等硬體建設項目，串接產能合作、智慧化、標準等

韌體，還擴展至教育、文化及智庫等軟實力的交流。不過，整體規劃來看，沿線

國家多數面臨”如何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戰，即面對著要經濟、收入及產

業三個層面皆要創新水準的壓力，因此初期仍會集中在港口、水電和鐵路等需要

大量資金支持且回收期長的硬體基礎設施建設。 

台灣企業囿於資金、人力等規模限制，在初期很難與中國企業競爭，惟基礎

設施建設完成之後，沿線重點城市和經貿產業園區等建設及發展，隨著新業態、

新商業模式出現，反而是我國企業未來可投入的重點。 

另外，反向思考與中國有戰略競逐關係的日本及印度，企業是否可借助政府

新南向政策的對接，更易於東南亞商機的拓展。因此，本文提出相關建議： 

(一). 從中國既有平台、機制和政策資源對接沿線國家發展  

以 2017 年中國各省（區、市）的兩會政府工作報告發現，幾乎所有地方政

府皆將「一帶一路」列為主要工作任務之一，不難出各地政府積極、主動對接大

戰略的決心與動力。尤其再配合十三規劃的長江經濟帶等多層戰略建設架構，透

過地方政府、當地企業與台商等進行產業合作，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接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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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經濟發展過程衍生而來的需求，包括衣襪、家電、高科技產品等消費品，均

可由台商提供，創造更龐大新商機市場(參見附註6)。 

以高度重視台商合作的南通市為例，政府以當地紡織、建築及遠洋漁業等產

業優勢，推動企業集群式走出去，重點建設如承接外工程遍及蒙古、東南亞、中

東、非洲等地，推動印尼加里曼丹島農工貿經濟合作區的現代農業、紡織業和物

流業，推動柬埔寨現代農業示範區等。目前南通市政府正規劃與台商在包括智慧

製造、雲端技術等應用領域進行合作，未來可循序漸進地將台商合作應用領域導

入，與該市「一帶一路」政策平台對接而形成新的商機。 

(二). 從台商利基的重點產業和領域對接商機 

中國國台辦張志軍主任在第 10 屆全國台企聯會表示中國各省市正籌設「一

帶一路」建設有關的產業園區，台商將可入駐，共享商機，且未來惠台８項措施

中，中國也會支持台商利用此次峰通過的中歐班列，將商品銷售至中亞乃至歐洲。

因此，台灣企業應就其優勢利基，選擇重點產業和領域與「一帶一路」對接，除

了定位台商最擅長的物流與貿易，配合產業園區及中歐班列，如電子業可往渝新

歐鐵路起點的四川重慶、成都等城市搶先布局，或沿線的雲南、廣西等地區。 

在貿易方面，除了考慮卡位邊境貿易，如台企聯即計畫針對邊境貿易設立產

業園與展覽館(參見附註7)；從最新公布《產業藍皮書：中國產業競爭力報告—

「『一帶一路』戰略與貿易發展新動能的培育》，從沿線國家如東南亞、東歐未來

往工業化發展趨勢，如東南亞的泰、印、菲、馬等是具備接收中國勞動密集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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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的優勢，而中歐及東歐國家則設定在工業製成品領域加強合作。因此，這些地

區無論從經濟繁榮或工業化的角度，製造業相關產業皆有許多商機，如家具、家

電、紡織等民生用品，以及化學品、電機、工具設備等工業產品。 

 (三). 結合新南向政策，順勢切入日印合作聯盟 

日本及印度與中國有戰略競逐關係，尤其中國在峰會後會加緊啟動新措施的

融資獲得基礎設施需求，讓國際競爭變得更激烈。日本經濟新聞報導，日本已經

展開和中國在亞洲戰略港口的爭奪戰，像 JICA 近來投資柬埔寨的國際港口公司

股權，及日本三井物產也與印度塔塔集團合作承接可倫坡港擴建及營運。日本著

眼於扭轉基礎設施出口的劣勢及確保油源運輸路線的穩定性，印度則擔心中國將

港口用於軍事而影響其在印度洋的制海權，也對「中巴經濟走廊」發展表達不滿。  

從日本出口戰略來看，將日本將電力、鐵路和信息通信等定位為擴大技術和

服務出口的重點領域，並以東協(ASEAN)國家和地區為中心，利用日本擅長的信

息通信技術(ICT)，應用在生物特徵識別技術，或解決各國城市、交通建設等災防

及交通壅塞問題。從國土及城市規劃制定和修改建議提出，到涉及培訓當地設備

營運和維護管理的人才，以及建置完善的法律制度等。 

同樣地，印度莫迪總理(Narendra Modi)上任以來，積極推動印度製造

(Make in India)、技術印度(Skill India)與智慧城市(Smart City)以及東進政策

(Act East policy)，其推動計畫內容與目前政府新南向政策不謀而合。雖然台灣

在印度欠缺政府直接溝通管道，但隨著近年印度經濟的快速成長，中印雙方經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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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合增加，加上台灣與印度高科技產業發展相似度極高，因此，台灣企業可提供

印度科技產業發展訓練經驗，及引進印度菁英人才的需求，甚至企業可以配合南

向政策軟實力華文、技術等人才交流，增加進入印度市場的機會。此外，日本對

印度基礎建設投資已久，對當地市場及環境相當熟稔，而台日產業也處於長期密

切合作夥伴關係，或可經由與日本企業產業鏈尋找出新南向的合作商機，或與印

度產業對接的契機，而形成三方共贏的合作關係。 

附註 : 

1
 日本經濟新聞網(2017/6/6)，日本政府提議 2018 年重啟中日首腦互訪，網址：

http://zh.cn.nikkei.com/politicsaeconomy/politicsasociety/25453-2017-06-06-13-50-

25.html。 
2
 自由時報(2017/6/10)，「俄、印聯手強化中亞經濟連結 制衡中國一帶一路」，印度總理莫迪

（Narendra Modi）及外交官都很明確表示，加入上合組織僅為反恐目的，不會參加「侵害

他國主權」的計畫，網址：http://tw.aboluowang.com/2017/0610/942968.html。 
3
 係以 2016 年人民幣兌美元年平均匯率 6.6445 換算而得。 

4
 該議程確立了涉及未來 15 年全球發展的 17 個可持續發展目標和 169 個具體目標。 

5
 部分引述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魏建國副理事長《「一帶一路」故事》叢書發布會談話。 

6
 係台企聯王屏生會長表示。 

7
 中國為耕耘東協市場，選擇以廣西南寧作為跳板根據地。 

                                                      

http://tw.aboluowang.com/2017/0610/942968.html

